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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 114 學年度國民小學 

英語教師與臺北歐洲學校交流研習活動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 

一、前瞻基礎建設─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 2030雙語政策計畫 

二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推動英語教學實施要點 

貳、目標 

一、增進英語教師專業知能，提升教學專業素養。 

二、提供本市英語教師進階研習的機會，增進國際文化交流的能力。  

參、辦理單位 

一、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

二、 承辦單位：臺北市中山區長春國民小學 

三、 協辦單位：臺北歐洲學校(TES) 

肆、參加對象 

教師須同時具備下列資格，方得報名。 

一、於本市服務滿兩年以上，有心增進英語應用知能之現職合格教師。（年資計算至 115

年 7月 31日止）。 

二、114 學年度實際擔任本市各公立國民小學英語教學工作之現職合格教師，每週授課

時數達 10節以上。 

三、具英語聽、說、讀、寫能力，口語表達清晰為佳。 

伍、參加人數 

    本活動以錄取 20 位教師為原則（備取若干人，並得視情況增減之）。參加人員由承辦學

校依專家評定之成績依序錄取，錄取人員因故不克參加時，由備取人員遞補之。 

陸、辦理期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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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報名時間：115年 3月 31日(星期二)前至教師研習網報名並將附件一報名表文件核章

掃描後，將電子檔傳送至 t179@ccps.tp.edu.tw，註明「臺北市英語教師與臺北歐洲學校

交流研習報名」，並至教師研習網報名且薦派成功，兩樣都完成才算報名成功。 

二、公布錄取名單：115年 4月 10日(星期五)前，由教師研習網發送錄取通知。 

三、研習時間：115 年 4 月 20 日至 4 月 24 日，共 5 天，假臺北歐洲學校小學部進行（臺

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99號）。 

四、行前說明會：115年 4 月 15日(星期三)下午 2時，假長春國小 2樓視聽教室舉行，請

錄取者務必參加。 

五、研習分享座談會：115 年 4月 29日(星期三)下午 2時，假長春國小校史室舉行，未參

加者恕不核予研習時數。 

柒、實施原則 

一、報名此活動之英語教師，請注意審核所需資料務必檢附齊全，並依審核項目之順序排

列資料以便核閱。 

二、進入班級參觀教學並融入課堂與歐校教師交流，全程以英語進行，並須以英文撰寫參

訪心得(附件二)，請老師們完成作業後須於 115年 5月 1日(星期五)下午四點前完成

研習心得(附件二)繳交至 t179@ccps.tp.edu.tw。 

三、教師以公假方式前往臺北歐洲學校進行交流活動，活動期間應遵守該校相關規定，維

護本市教師專業形象，積極參與本案活動。 

四、活動開始前、結束後將辦理座談會，以說明溝通實施方式，並瞭解本案辦理成效。 

五、臺北歐洲學校、本市長春國小指定聯絡人，負責活動期間相關事宜之聯絡及協調。 

六、參加本案活動及會議一律給予公假(研習五日，兩個會議各半日)，並由學校安排代課。 

七、研習期間，如無特殊狀況請避免請假。若需請假需事先告知專案教師沈子桓老師（電

話：2502-4366 分機 129）。研習期間將按照實際出席時數核發。（請假超過研習時數

五分之一者，將不發予證書，僅核給實際出席之研習時數） 

八、全程參與並繳交研習心得報告之教師，核發 35 小時之研習證書及時數，未繳交研習

心得之教師，將不核發證書及出席時數，敬請配合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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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預期效益 

    藉由參訪外僑學校進行英語教育交流研習，深入觀察、分享教學經驗，拓展英語教師的

國際視野；透過了解不同文化教育理念的刺激，活化教育之多元思考並提升教學效能。 

玖、檢核評估機制 

一、 研習後須參加研習分享座談會，承辦單位將邀請指導本案專家學者一同參與，討論

並分享將研習見聞應用於自身教學之經驗以掌握研習成效。 

二、 參加教師須於期限內繳交課程心得，將彙集為成果放置臺北市英語教學資源網。日

後藉由有效的分享與推廣，期望能使國小英語教學更加活絡。 

拾、經費 由教育局年度相關經費支應。 

拾壹、本計畫經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附件一 

臺北市 114 學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教師與臺北歐洲學校交流研習 

活動報名表 

姓名  性別  服務學校  

出生日期    年     月    日 身分證字號  

畢業學校  畢業系所  

住址  

電話 (公)                      (行動) 

電子信箱  

是否為現職 

正式教師 

□是，任教年資    年。 

自   年   月至    年   月   

□否，代理教師，代理期 

自   年   月至    年   月 

114 學年度 

學校職務 

□教師兼組長 

□英語科任 

□英語領召 

□其他            

近三年參加過

之英語研習 
 

 注意事項: 
請於 115 年 3 月 31 日（星期二）前至教研網請學校薦派成功，並將報名表

掃描，電子檔傳送至 t179@ccps.tp.edu.tw，註明臺北市英語教師培訓報名。 
 

申請人簽名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
    



附件二-研習心得 300-500字，完成後請寄至 t179@ccps.tp.edu.tw，並註明校名與姓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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